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篇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女，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
住xx市xx区xx室

上诉人因离婚纠纷一案，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x年9月xx
日(20xx)穗天法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项，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损害赔
偿20xx00元;

4、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对于被上诉的过错损害赔偿明显过低

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但仅仅支持30000元的损害
赔偿明显过低，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我国婚
姻法设立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损害赔偿的初衷。由于
是被上诉人过错在先，在双方婚姻期间和第三者生育小孩，
且上诉人一直蒙在鼓里，这给上诉人和上诉人的父母亲人造
成极大伤害。且被上诉人恶人先告状，多次对外造谣说小孩



是人工受精并经过上诉人同意的，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
么大的羞怒。且考虑到本案夫妻分割财产标的较大，按照我
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对于损害赔偿的20xx00元完全合法合理。
原审法院明显有意偏袒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要求返还抚养x4年的
抚养费(按每月10000元计算)判决不当，应当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上也认定非上诉人亲生，被上诉人理应返
还这4年的抚养费。而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
而不予以支持，这是完全扭曲法律条文，损害了上诉人合法
利益。且不说法官应当按照自由心证来推理这四年的抚养费
是客观存在的，毋庸置疑的，正常普通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客
观存在的事实，这四年的成长必然要有花费，现如今原审法
院不支持抚养费的返还，也就是间接在否认这个人的存在了。
即便上诉人没有提供有关抚养费用的证据，法院也应该参考
按照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抚养费进行认定。故原审法院事实
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的四年
抚养费应当予以支持。

三、原审法院对于双方的共同财产分配不公，判决不当，应
予以改判。

原审法院在分配财产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过多的保护被上
诉人的权益，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理由如下：

首先，原审法院在财产分配上基本上将交通便利、处在市区
的房产和车位判给被上诉人，而上诉人全部分得位置偏远的
财产，这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在庭审中，上诉人已经做出很
大让步，双方才确认位于偏远地区位于白云区林泉北街的车
位和房产可以归上诉人，而市中心位于xx区天府路的车位和
房产给被上诉人。而对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当时上诉
人没有完全考虑自己的实际居住问题，并且上诉人也相信法
院应判给我至少一处或北京市区房产以方便我居住，所以就



勉强同意该房产归被上诉人所有。而被上诉人强调的无生活
来源、小孩需要抚养、靠租金生活等理由根本不存在，其只
不过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事实上是在幕后的第三者为争夺
上诉人经过劳动奋斗辛苦打拼的房产。且小孩的生存抚养依
照法律关系和伦理道德上与上诉人无任何直接关系，上诉人
无任何应尽义务。

最后，从整个案件事实来看，原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是
因为被上诉人的背叛导致今天的悲剧。这责任在于被上诉人，
在于幕后的第三者。上诉人饱受精神摧残和社会异样眼光看
待，无法对自己尊严有个交待，无法面对周围同事和朋友。
上诉人只想给自己找回一个属于自己的尊严，给年迈的父母
一个交待，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故从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
公序良俗来看，法律也更应该站在上诉人这边，真正维护上
诉人的合法权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检察院广东
省公安厅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处理婚姻关系中违犯罪行为及财
产等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规定：“离婚案的财产分割，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
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作出对无过错方有利的判
决。”依据上述规定，原告在该离婚案件中，属于无过错方，
所以请求法院在对双方财产进行分割时，作出对原告有利的
判决，即所有上述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还是坚持占80%份额，
被上诉人占20%份额进行分割。

综上所述，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判决不
公，给上诉人带来了不应有心里创伤和经济负担。上诉人在
无奈之下只能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
持上诉人的请求，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年10月日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篇二

20xx年10月10日，延安办组织社区综治负责人在金银新村站
牌开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进社区《禁止传销条例》、《直销
管理条例》颁布实行10周年宣传活动。

活动大力宣传10年来、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引导直销企业，
大力宣传推动直销市场健康发展、打击传销工作中所采取的
重要举措;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透彻宣传直销和
传销的区别，深刻揭露传销欺诈本质。

组织社区力量加入到抵制传销，远离传销、打击传销队伍中，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共同营造和谐社区，维护社会稳
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篇三

为切实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群众防范和抵制传



销的能力。2月22日，镇舟镇司法所、综治办、派出所利用场
镇赶集日开展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法治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向广大群众重点宣传《直销管理条例》中关于规范
直销经营行为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活动中，宣传人员摆放宣传展板，向广大居民宣传《刑法》
《禁止传销条例》中关于打击传销的法律法规，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共计500余份。此外，宣传人员还对群众提出的有关传
销的问题进行解答，对现今的“新型传销”手段做了重点的
宣传和讲解，增加群众自身防范意识。

更多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篇四

近日，为了深入推进我省“无传销城市”创建工作和强化传
销活动重点地区的打击力度，努力实现年底全省无传销活动
的工作目标，根据区委、区政法委工作要求，会展社区党委、
社区服务中心结合辖内实际情况，在社区辖区范围内开展打
击传销、规范直销、创建无传销社区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通过公布举报电话、张贴宣传海报、悬挂打击传销
宣传条幅、宣传传销展板、入户宣传等方式，覆盖了会展社
区各小区楼栋，并积极引导居民群众了解传销危害性、传销
的诈骗手段，打击传销违法行为;鼓励居民群众向社区、公安、
工商机关检举揭发传销违法行为，引导居民群众自觉抵制传
销，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打击传销社会氛围，进一步提高了
广大居民群众对传销本质及危害的'认识;让辖区居民带头拒
绝传销，努力做到不把房屋出租给传销人员居住，主动维护
社区和谐稳定，共同创建无传销和谐家园。

通过开展打击传销宣传活动，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在居民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提高了居民的防范意
识使广大社区居民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传销的危害性。同时也



为广大居民营造了打击传销、群防群治的良好社会氛围，提
升了反传销的宣传效果，达到了警示、教育广大群众，震慑
传销组织的目的。

打击传销工作汇报篇五

简报一：

11月4日上午，常德市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湖南文
理学院新校区水景广场举办常德市打击传销宣传月暨防止传
销进校园宣传启动仪式。常德市政府副市长匡加才、湖南文
理学院副校长刘春辉、常德市政府副秘书长程灵敏、常德市
工商局局长胡祖国及有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和湖南文
理学院一千多名大学生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匡加才指出，打击传销、维护社会稳定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全体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今天，常
德市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湖南文理学院联合举
办“常德市打击传销宣传月暨防止传销进校园宣传启动仪
式”，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建设和
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于进一步加强防止传销进校园
宣传教育工作，保护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维护
高校和社会稳定，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大学生是我们国家
建设的栋梁之材，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着祖国的未来。防
止学生参与传销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高校开展防止传销
进校园活动，意义重大。当前，全市工商、公安、教育等部
门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一手抓宣传教育，一手抓严厉打
击。一是要根据群众的举报、投诉和教育部门提供的`被传销
组织控制的学生情况，认真排查线索，及时解救被骗学生，
及时解救受骗学生，同时教育帮助参与者认识到组织、策划
传销违法，参与传销也是违法行为。二是要严厉查处诱骗学
生参加传销的大要案件，严惩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摧毁
传销网络。对直销企业违规招募在校学生、教师的行为依法
予以查处。三是要与教育、公安等部门共同加强对防止传销



进校园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并会同有关部门，将防止
传销进校园纳入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坚决挤
压传销组织在校园周边的生存空间。四是要协助教育部门积
极开展“防止传销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以宣传《禁
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为重点，通过讲解专业知
识、剖析典型案例、组织受骗人员现身说法等方式，引导学
生增强识别、抵制传销的能力，自觉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根据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定期选派执法人员深入高校
开展专题讲座。匡加才表示，打击传销离不开大学生们的积
极参与，标本兼治更需要同学们的协助配合，希望大学生坚
决打击传销，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
发展，为社会的和谐而共同努力。

活动现场湖南文理学院学生进行了“拒绝传销”的诚信宣誓
和打击传销知识互动抢答以及“拒绝传销，从我做起”的现
场签名活动;市工商局工作人员现场向学生发放“打传知识宣
传册”及纪念品。

这场以拒绝传销从我做起的打击传销进校园系宣传活动让在
校大学生们接受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打击传销知识教育，对于
进一步加强防止传销进校园保护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人身
安全，维护高校和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据悉，常德市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11月为“打
击传销宣传月”，将组织动员各成员单位及各区县市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打击传销宣传活动。

简报二：

11月4日，桐乡市局联合公安、梧桐街道办事处等部门走进浙
江传媒学院，开展了“禁传销净环境迎峰会”主题宣传现场
活动，帮助学生们认识传销、拒绝传销、远离传销。

这次活动是为防止不法分子诱骗即将走进社会的大学生从事



传销，切实提高学生群体抵制和防范传销能力。活动中，工
作人员将《禁止传销条例》等宣传资料发放到学生手中，现
场讲解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执法人
员反复提醒现场学生，如果以“介绍工作”“高额回报”为
诱饵，诱骗同学到异地，通过聚会、上课、讲座等方式进行
灌输，是传销组织惯用的伎俩，防止以“旅游、老乡会、同
学聚会”等借口欺骗而误入传销组织，警惕那些打着“电子
商务”、“消费返利”、“网络加盟”、“免费旅游”等幌
子或是依托qq、微信发展下线，获取报酬的网络传销陷阱。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同学们表示，这样的宣传
活动对涉世未深又即将踏入社会工作的他们来说非常有益，
使他们对传销的本质、危害性和传销组织的惯用伎俩有了进
一步认识，今后既要自觉抵制传销行为，又要做一名打击传
销的义务宣传员，让亲人和朋友们远离传销陷阱。

简报三：

11月7日，湖南省涟源市工商质监局“防止传销进校园”巡回
宣传活动走进了涟源市第一中学，以展板、现场释疑、发放
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向全校师生深入介绍了传销的违法表
现形式、犯罪性质、欺诈本质和严重危害。涟源市副市长李
冰玉参加。

活动现场，李冰玉和执法人员向学生们发放资料，告知学生
如何防范传销、抵制传销。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4000余
份，接受咨询1000余人次，帮助学生们增强了对传销行为的
识别能力，增强了防范意识。

今年11月2日以来，为加大打击传销力度，提高广大群众抵制
传销的思想意识，涟源市工商质监局根据《涟源市开展打击
传销宣传活动工作方案》的部署，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打击
传销进乡镇、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五进”宣
传活动。目前，市工商质监局已在安平、杨市、桥头河、七



星街等乡镇，通过展板、广播、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典型案
例、接受现场咨询等方式，对传销的概念、危害、表现形式、
防范措施等相关知识进行了广泛宣传，共发放了宣传资
料6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200余人次。


